

	立法院第8屆第7會期第14次會議紀錄

	討論事項
增訂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七條之一、第十九條之二及第五十六條之一條文；刪除第十九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二條、第八條、第十一條之一、第十三條、第十七條、第三節節名、第十八條、第十九條、第二十二條、第二十九條、第三十九條至第四十一條、第四十四條之一、第四十五條、第四十五條之四、第四十六條、第四十九條、第五十一條、第五十七條、第五十八條、第六十條、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四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１３９－２４４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、田秋堇

	刪除就業服務法第十五條條文；並修正第六條、第七條、第十七條、第二十四條、第二十九條、第四十六條、第四十八條及第五十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４４－２７７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增訂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八條之一、第十八條之二及第八十七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十八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７７－２９５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、尤美女

	增訂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十四條之一、第十四條之二及第四十七條之一；並修正第十四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９５－３１０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、尤美女

	廢止派用人員派用條例─通過廢止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３１０－３１４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增訂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六條之一；並修正第三十六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３１４－３２５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修正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八條、第六十七條及第七十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３２５－３３７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


